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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机票折扣优惠之条款及细则： 

 

1. ANA 机票折扣优惠(「优惠」)之购票期由 2026 年 3 月 16 日至 2026 年 6 月 15 日（包括首

尾两日） （「购票期」）。 

2. 优惠只适用于持有由大新银行有限公司（「本行」）所发出之大新 ANA World 万事达卡（「合

资格信用卡」）之主卡或其名下附属卡之客户（「合资格客户」）。 

3. 合资格客 户须 于购 票期内经 指定 全日 本空输株 式会 社（「 ANA 」）香港 网页 

 预订于指定出发日期、航班及舱等之由香港至东京之来回机票，或由香

港经东京至日本国内城市之来回或开口（open-jaw）行程机票，并输入指定优惠代码

"DP26HKDSA" (「优惠代码」) 及使用合资格信用卡即时支付机票费用，方可享优惠。指定航

班、舱等、出发日期及折扣如下： 

 

适用之出发日期： 

2026 年 4 月 1 日至 2026 年 9 月 30 日（包括首尾两天） 

 

适用之航班、适用之舱等及折扣： 

香港 － 东京（成田） NH812 / NH811 （88 折） 

商务客舱：D, Z 

经济客舱：Y, B, M, U, H, Q, V, W, S  

适用行程: 香港 － 东京（成田）－香港 

 

香港 － 东京（羽田） NH860 / NH859/NH814/NH813 （9 折） 

商务客舱：J, C, D, Z 

经济客舱：Y, B, M, U, H, Q, V, W, S  

适用行程: 香港 － 东京（羽田）－香港 

 

优惠只限前往东京之相同机场出发及返回的旅程。 

 

4. 预订由香港经东京至日本国内城市之来回或开口（open-jaw）行程机票时，必须同一时间预订

日本国内线（由东京至日本国内城市）及国际线。国际线必须为上述条款及细则第 3 条中列明

之适用航班、舱等及出发日期。有关国内线之详情请参阅：

 

5. 优惠适用于成人（11 岁以上）、小童（2－11 岁）及占位婴儿（0－1 岁）机票，但不适用于不

占位婴儿（0－1 岁）机票。如需预订不占位婴儿机票，请致电 ANA 香港订位部热线（2810-

7100；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 09:00 – 18:00；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 

6. 合资格客户每次最多可使用优惠代码购买 6 张机票，且合资格客户必须是其中一名乘客。ANA 

有可能于办理登机手续时要求合资格客户亲身出示购买机票时所使用的合资格信用卡，以确保

其所享优惠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7. 机票价钱、使用规则及退票条款将于预订时显示。机票的预订和使用受 ANA 规定的相关条款

及细则约束。有关之详细条款及细则，请参阅： 。有关 

ANA 之 行 李 托 运 限 额 ， 请 参 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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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合资格客户未能于搜寻航班或预订机票时输入优惠代码以致未能享用优惠，本行及 ANA 概

不负责任何责任或损失。 

9. 机票供应有限，售完即止。 

10. 优惠不适用于各税项、附加费、取消或更改之费用、行政费及其他收费，亦不可与其他折扣

或推广优惠同时使用。 

11. 优惠不可转让，及不可兑换现金、其他优惠、产品服务或折扣。 

12. 如合资格客户欲更改任何使用了优惠代码预订的机票详情，必须于购票期内完成更改，而出发

日期及细则亦必须符合于上述第 3 条条款及细则所述的详情，方可享优惠 ; 如合资格客户于

购票期后更改使用了优惠代码预订的机票，将不可享优惠。客户亦须自行缴付机票的正常价格

与折扣价（即折扣后的价格）之间的差价。ANA 有可能就更改机票收取手续费及因票价差异

而收费 (取决于不同预订舱等的票价规则) 。 

13. 所有有关优惠之产品/服务均由 ANA 提供及销售予合资格客户。本行并非有关产品或相关服

务之供应商，恕不就有关产品/相关服务之质素及供应负责，亦不就该产品/相关服务作任何陈

述或保证。客户如对该产品/相关服务有任何查询、意见或投诉，请直接与 ANA 联络。  

14. 合资格客户必须保留有关签账之交易确认记录，如有任何争议，本行保留要求合资格客户提供

有关签账之文件或证据以作核实的权利。已递交之文件及证据将不获发还。 

15. 如合资格客户作出任何诈骗及／或滥用（本行拥有最终决定权），本行有权直接从该客户之账户

扣除优惠之相关等值而毋须事先通知，及/或采取法律行动以追讨该客户因此行为而导致本行产

生之损失。 

16. 本行及 ANA 保留随时修改本条款及细则及／或取消或更改优惠内容之权利而毋须事先通知。

如有任何争议，本行及 ANA 将保留最终决定权。 

17. 本文所载之条款及细则将成为规限使用本行信用卡的合约之一部份，并须按该合约诠释。如本

条款及细则与该合约有任何抵触，将以本条款及细则为准。  

18.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法律管辖并应根据香港法律诠译。本条款及细则之各方同意接受香港法庭

的非专有司法管辖权。  

19. 任何人士若非本条款及细则的一方，不可根据《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香港法例第 623

章）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 

20. 本条款及细则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异，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 

本文提及的服务／产品并不是以欧盟的人士为目标。 

 

 

 


